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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 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0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王震西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331,892,1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577%；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会议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0,192,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4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审议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689,866 99.8909% 395,100 0.109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836,594 99.6571% 395,100 0.3429% 0 0.0000%

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689,866 99.8909% 394,300 0.1089%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836,594 99.6571% 394,300 0.3422%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5、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6、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7、审议全资子公司宁波科宁达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87,966 99.9180% 296,200 0.0818%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34,694 99.7423% 296,200 0.2570%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8、审议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277,420,655 99.8867% 314,000 0.1131% 800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67,383 98.9806% 314,000 1.0168% 800 0.0026%

本议案中，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中文简称“特瑞达斯” ）和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中文简称“台

全公司” ）为关联股东。特瑞达斯为本次关联交易对方；台全公司是本次交易对方台全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特瑞达斯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44,117,699股；台全公司持有表决权的股份40,231,812股。 关联股东特瑞达斯公司和台全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9、审议公司聘任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0,125,048 99.4587% 314,00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3,271,776 98.2992%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通过。

10、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080,758 99.7227% 2,648,526 0.7315%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227,486 99.1285% 2,648,526 2.2984%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770,166 99.9131% 309,200 0.0854%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916,894 99.7268% 309,200 0.2683%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审议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2,084,166 99.9998% 314,000 0.0867% 8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230,894 99.9993% 314,000 0.2725% 800 0.0007%

审议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王震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62,892 99.85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09,620 99.5469%

审议结果：当选。

（2）选举张国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2,046,891 99.98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193,619 99.9670%

审议结果：当选。

（3）选举李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66,891 99.85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13,619 99.5504%

审议结果：当选。

（4）选举胡伯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38,591 99.84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685,319 99.5258%

审议结果：当选。

（5）选举钟慧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71,691 99.85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18,419 99.5546%

审议结果：当选。

（6）选举David� Li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566,891 99.85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4,713,619 99.5504%

审议结果：当选。

（7）选举沈保根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900,366 99.94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047,094 99.8398%

审议结果：当选。

（8）选举王瑞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872,066 99.94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018,794 99.8152%

审议结果：当选。

（9）选举史翠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2,143,566 100.0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290,294 100.0509%

审议结果：当选。

15、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张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901,166 99.94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047,894 99.8405%

审议结果：当选。

（2）选举赵玉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361,990,109 99.97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5,136,837 99.9177%

审议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郭冲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20-021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以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董事David� Li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王震西先生

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震西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胡伯平先生和李凌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王震西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李凌、沈保根；

选举独立董事王瑞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沈保根、胡伯平；

选举独立董事沈保根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王震西、史翠君；

选举独立董事史翠君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成员为：张国宏、王瑞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经理班子的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马健女士任公司总裁；聘任赵寅鹏先生、饶晓雷先生和李大军先生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聘任期限

至届满。（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赵寅鹏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聘任田文斌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赵寅鹏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天津三环精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精益” ）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推动三环精益的长期健康发展，公司同意向三环精益

以现金增资1800万元，增资完成后，三环精益的注册资本由原3200万元增至50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六十八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六十八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

职务时，由执行董事长主持；执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2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

人，副董事长1-2人。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执行董

事长1人，副董事长1-2人。

3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长、 执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4

第一百一十七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

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的，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

务。

第一百一十七条 公司执行董事长、 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

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执行董事长履

行职务；执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

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7、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三十一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

名董事主持。

第三十一条 第一款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

不履行职务时，由执行董事长主持；执行董事长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

8、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四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

会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2人。

第四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董事

会设董事长1人，执行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2人。

2

第六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 以全体董

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第六条 董事长、 执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

任，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

3

第八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 董事长应当指定副董

事长代行其职权。

第八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 由执行董事长履行职

权；执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由副董事长履行职权。

4

第十六条 董事会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 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

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十六条 董事会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 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执行董事长履行

职务； 执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

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班子成员简历

马健女士：1963年9月出生，现任本公司总裁，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助理工程师、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国际

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等职。

马健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280,000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寅鹏先生：1962年8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高级副总裁，博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下属子公

司北京三环电子公司销售工程师、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副总裁，本公司副总裁。

赵寅鹏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

份270,020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饶晓雷先生：1963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员，现任中科三环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上海三环磁性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高级副总

裁。 曾任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研究部副主任，北京三环聚磁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监事会主席。

饶晓雷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

份270,000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大军先生：1963年7月出生，工学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三

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总经理助理，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大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

份170,000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简历

赵寅鹏先生：1962年8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高级副总裁，博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下属子公

司北京三环电子公司销售工程师、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副总裁，本公司副总裁。

赵寅鹏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

份270,020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田文斌先生：1971年12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总经理。

田文斌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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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以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玮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玮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1日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决定。

独立董事：沈保根 王瑞华 史翠君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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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9日

(三)�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800 中国交建 2020/5/8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提案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7.96%股份的股东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在2020年5月20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4月2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6月9日下午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9日至2020年6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

3 关于续聘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公司开展不超过300亿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

7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

8 关于以统一注册形式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的议案 √

9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0 关于审议公司发行不超过等值于200亿元人民币中长期债券的议案 √

11 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12 关于延长中国交建回购H股股份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

13 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提供建造服务交易上限的议案 √

14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

15

关于控股股东可能参与认购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配售所涉关联（连）

交易的议案

√

1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7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4,6-15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

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议案5已经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16、17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17已经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8、9、10、11、12、14、16。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2、6、7、8、9、10、11、12、13、14、15、16、1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议案13、1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表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3 关于续聘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审议公司开展不超过300亿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7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8

关于以统一注册形式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

的议案

9 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0 关于审议公司发行不超过等值于200亿元人民币中长期债券的议案

11 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2 关于延长中国交建回购H股股份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13 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提供建造服务交易上限的议案

14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15

关于控股股东可能参与认购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配售所涉关

联（连）交易的议案

1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7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239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

2020-025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6 － 2020/5/27 2020/5/2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7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0,72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135,36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6 － 2020/5/27 2020/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李起富、金桂云、邵学军由公司直接发放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45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45元。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等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6-87684158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5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办公楼三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764,6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31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另有工作安排，本次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选举的董事翟艳

婷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王新亭先生、李学江先生、王小伟先生、韩伟先生、潘玉忠先生、顾华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先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翟艳婷女士出席会议，副总经理王中兴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2,240 99.9805 12,400 0.019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2,240 99.9805 12,400 0.019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2,240 99.9805 12,400 0.019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2,240 99.9805 12,400 0.019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6,040 99.9865 8,600 0.013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52,240 99.9805 12,400 0.019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25,500 93.5868 8,600 6.4132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明、张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997

证券简称：开滦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为其担保金额：6,000.00万元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124,985.99万元

●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5月19日，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中国建设银行唐山开滦支行（以下

简称“建行开滦支行” ）签署编号为“HTU130629300FBWB202000001” 的《保证合同》，为唐山中浩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浩公司” ）主合同项下的6,0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唐山海港开发区港福街南（生产经营地：唐山海港开发区港兴大街以北、海明路以东、铁路东

环线以西）

注册资本：239,404.25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广庆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氢气、硝酸、环己烷、环己烯、甲醛溶液、三聚甲醛（经营至2021年11月19日）；聚甲醛、己二酸、

二元酸、环己醇、解吸气、氮气、压缩空气、仪表空气、蒸汽、脱盐水、除氧水、中水、塑料粒料及筛板生产、销售及

出口；聚甲醛、已二酸的检测；余压利用；聚甲醛工艺技术咨询、服务；己二酸工艺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引进、生

产所需设备原材料进口；安全阀校验。

截至2019年末，唐山中浩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90,064.13万元，负债总额253,688.79万元（其中贷

款总额160,320.00万元， 流动负债176,024.23万元）， 净资产236,375.34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实现176,

325.65万元，利润总额1,004.04万元，净利润1,145.18万元。 截至2020年3月末，唐山中浩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470,500.96万元，负债总额234,728.21万元（其中贷款总额 142,820.00万元，流动负债169,556.73万

元）， 净资产235,772.75万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实现35,849.75万元， 利润总额-630.67万元， 净利润

-626.38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

唐山中浩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建行开滦支行为唐山中浩公司提供的6,000.00万元贷款， 贷款期限自2020年5月19日至2021年5月18日

止；公司为唐山中浩公司向建行开滦支行借款提供的保证该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唐山中浩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促进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公司向唐山中浩

公司提供不超过88,100.00万元的融资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该融资担保额度对唐山中浩公司提供担保

6,000.00万元，融资担保剩余额度82,100.00万元。

公司目前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也不存在

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1,072.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87%，无逾期担保，且全部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为子公司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担保 36,60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9,796.99万元，为子公司承德中

滦煤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9,690.00万元，为子公司唐山中浩公司提供担保 124,985.99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保证合同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唐山中浩公司营业执照

（五）唐山中浩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32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4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金鹰股份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7,869,2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6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傅国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独立董事祝宪民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公司监事傅友忠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701,551 99.9057 26,700 0.0150 141,000 0.0793

2、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701,551 99.9057 26,700 0.0150 141,000 0.0793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701,551 99.9057 26,700 0.0150 141,000 0.0793

4、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701,551 99.9057 26,700 0.0150 141,000 0.0793

5、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701,551 99.9057 167,700 0.094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701,551 99.9057 26,700 0.0150 141,000 0.07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528,100 75.8982 167,700 24.101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汪琛、汪祝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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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5月20日在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董事唐传勤、梁卫刚、李俊峰、宋荣超、唐爱国、毕

见超、孙慧玲、侯建厂、王大宏参加了此次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经第十届董事会研究，决定选举唐传勤担任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与会董事9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唐传勤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梁卫刚、李俊峰、胡炜、孙宗辉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胡炜简历：男，1975年8月出生，曾任本公司食品研发中心主任、海洋生命科学院院长，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海洋食品营销管理总经理。

孙宗辉简历：男，1973年8月出生，曾任本公司育苗场场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与会董事9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李俊峰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与会董事9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宋荣超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与会董事9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宋晓辉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宋晓辉简历：男，1989年10月出生，自2017年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部长。

与会董事9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决定选举唐传勤、王大宏、李俊峰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唐传勤为委

员会主任；选举侯建厂、孙慧玲、宋荣超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侯建厂为委员会主任；选举

王大宏、李俊峰、侯建厂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王大宏为委员会主任；选举孙慧玲、

梁卫刚、侯建厂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孙慧玲为委员会主任。

与会董事9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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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监事孙永军、邱学岗、王道刚出席了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孙永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与会监事3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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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华大厦7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5,154,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45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郭章鹏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8人，董事陈乐天先生、王建先生、余维杰先生、石群峰先生和独立董事陶鸣

成先生、孔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秀英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韩霁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分析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958,215 99.9633 176,900 0.0330 19,100 0.0037

2、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958,215 99.9633 176,900 0.0330 19,100 0.0037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958,215 99.9633 176,900 0.0330 19,100 0.0037

4、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958,215 99.9633 176,900 0.0330 19,100 0.0037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059,715 99.9823 75,400 0.0140 19,100 0.003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相关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4,958,215 99.9633 176,900 0.0330 19,100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4,206,723 99.3392 75,400 0.5272 19,100 0.13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谈俊、康竟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与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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